
连云港中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新建颜料废水处理系统建设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二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连云港中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拟新建颜料废水处理系统建设工程项目，项目选址于江苏连云港化工产业园区，占地约35.64亩，日处理能力为12000吨，采用“UASB+A/O+混凝沉淀”处理工艺。
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本项目符合第一类“鼓励类”第三十八条“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第15项“‘三废’综合利用及治理工程”，因此本项目属于鼓励类项目。同时，该项目已取得灌南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连云港中心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新建颜料废水处理系统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灌发改投资发[2015]9号）。因此，本项目符合当前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地方性法规政策。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项目废水主要为江苏连云港化工产业园区内企业产生的颜料废水，经本项目废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经排污管道排入灌河，最终排入黄海；废气主要为场区构筑物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恶臭，为无组织废气；噪声为运营过程中的各类设备噪声；固废主要为栅渣、沉砂、污水处理污泥以及生活垃圾。各类污染物均得到了有效治理，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
三、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要点
（1）废气：加强各处理系统管理，及时清理堆存污泥，减少恶臭气体散发量。各恶臭污染源及污泥处理单元应尽量远离厂界围墙，使恶臭强度衰减，以确保厂界恶臭浓度满足环境标准的规定。
（2）废水：为保证污水处理工程的正常运行，一定要做好进水污染源的源头控制和管理。
（3）固体废物：污水处理污泥建议建设单位在试生产时先以危险废物要求管理和贮存剩余污泥，在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前进行毒性鉴别，根据毒性浸出结果决定最终处置方式。栅渣、沉砂和生活垃圾等外运统一处置。与城市垃圾一并进行卫生填埋。 
（4）噪声：在配置隔声罩、消声器等设施后，主要高噪声设备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3类标准要求。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要点
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产生的污染物经过处理，能够做到达标排放，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总量控制指标的要求，项目具有明显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加快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步伐，有利改善投资环境和人民生活质量。在严格执行国家各项环保规章制度，全面贯彻清洁生产的原则，保证环保设施正常运转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可行。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1) 任何有环保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可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期间向建设单位、评价单位提出项目环保可行性意见及要求。

(2) 任何有环保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可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期间提出完善项目环保措施、防止项目污染的意见和要求。

(3) 整理公众意见后，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将在报告书中说明对意见的采纳情况。

(4) 任何有环保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可在编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后，查阅报告书简本，了解情况。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将提供方便或解答。

(5) 建设单位、评价单位将认真听取公众意见，科学、公平、公正、合法地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公众可以填写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表的方式向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电话、传真、信函或者面谈等方式发表关于该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建议。

六、征求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公示时间为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将为公众提供相关资料查询、环评报告书简本查阅服务。
七、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连云港中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拟建地点：江苏连云港化工产业园区     

联系人：刘主任         联系电话：0518-83619306
八、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及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南京科泓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方式：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118号紫金西城中心        

联系人：小李       联系电话：025-85280708
连云港中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三月十日

